
臺北市南港區東新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

2-5年級期末定期評量及相關配套措施 

一、緣由: 

本校訂於 6月 21日(星期二)及 6月 22日(星期三)進行 2-5年級期末定期評量，因應疫情期 

間，依防疫規定居家隔離(確診者或密切接觸者匡列-同住親友)、學生請自主防疫假、個別班 

級實施 3天「防疫假」暫停實體課程等情形；同時基於公平公開原則，特規劃其實施方式及 

相關配套措施。 

二、依據: 

(一)本校 111年 1月 2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學生成績評量實施要點。 

(二)111年 6月 1日北市教國字第 1113056982號函_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(含幼兒園)自 111 

年 6月 6日起恢復實體課程。 

三、期末定期評量規劃: 

(一)辦理日期: 6月 21日(星期二)上午、6月 22日(星期三)上午。 

(二)辦理方式:採行「實體考試」。 

(三)評量科目:2年級:國語文、英語、數學 

3-5年級:國語文、英語、數學、自然科學、社會 

(四)成績計算:依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學校日家長手冊公告之各年級課程教學及評量計畫。 

(五)實體補考(依防疫規定居隔或請自主防疫假者適用): 

6月 23日(星期四)或 6月 24日(星期五)，補考成績以原始成績登記。 

四、相關配套: 

案 A:因依防疫規定居家隔離(確診者或密切接觸者匡列)，前揭評量日期(6月 21-22日)為居 

家隔離期間，致無法到校參加考試者: 

1.調整於 6月 23日(星期四)或 6月 24日(星期五)到校「一天內」完成。 

2.降載教室人數以配置考場，並安排人員協助現場監考。 

3.6月 23-24日仍為居隔期間，無法到校參加補考者，第二學期定期評量成績採計期中 

定期評量，另調整本學期定期評量及平時評量成績比例如下: 

              科目 
項目 國語文 英語 數學 自然科學 社會 

定期評量 

成績百分比 

2年級 40% 30% 40%   

3年級 30% 30% 30% 30% 30% 

4年級 20% 20% 20% 20% 20% 

5年級 30% 30% 30% 30% 40% 

平時評量 

成績百分比 

2年級 60% 70% 60%   

3年級 70% 70% 70% 70% 70% 

4年級 80% 80% 80% 80% 80% 

5年級 70% 70% 70% 70% 60% 



案 B:依 111年 6月 1日北市教國字第 1113056982號函說明四略以:學生亦可申請自主防疫假 

，但實體評量需要返校；另考量家長基於子女健康照護之請假(自主防疫假)需求，特針 

對前揭評量日期(6月 21-22日)請自主防疫假學生之補考規劃如下，未到校參加者，該 

科目之期末定期評量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
1.調整於 6月 23日(星期四)或 6月 24日(星期五)到校「一天內」完成。 

2.另行配置考場，並降載應考空間人數，且安排人員協助現場監考。 

案 C:個別班級實施 3天「防疫假」暫停實體課程 

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

- - - - - 6/17 6/18 

6/19 6/20 
6/20 

6/21 
6/21 
6/21 

6/22 
6/22 
6/22 

6/23 
6/23 
6/23 

6/24 
6/24 補 
6/24 

6/25 

6/26 6/27 補 - - - - - 

1.個別班級於 6/17確知自 6/18起暫停實體課程 3天，依原訂日程於 6/21-22進行實體 

考試。 

2.個別班級於 6/20確知自 6/21起暫停實體課程 3天，於 6/24進行實體補考「一天 

內」完成。 

3.個別班級於 6/21確知自 6/22起暫停實體課程 3天，於 6/27進行實體補考「一天 

內」完成(6/22之評量科目)。 

4.其他日期依此原則類推辦理實體補考。 

五、其他 

學生學期成績單以 111年 6月 30日休業式當日發下為原則，若因應期末定期評量相關配套之 

個別情況，致無法依時發下時，將另行公告或於新學期開學時發放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 1110609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期末定期評量規劃及相關配套一覽表 

 

6/21(星期二).6/22(星期三)實體考試 

案 A.-居隔中，無法到校 

6/23或 6/24返校補考「一天內」完成。 

6月 23-24日仍為居隔期間，無法到校參加補考者，第

二學期定期評量成績採計期中定期評量，另調整本學

期定期評量及平時評量成績比例。 

案 B.-自主防疫假不到校 
6/23或 6/24返校補考「一天內」完成。 

未到校參加者，該科目之期末定期評量成績以零分計

算。 

案 C.-個別班級停止 

實體課程 3日 
6/24或 6/27實體補考「一天內」完成。 


